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要点
	序号
	检查内容
	重点环节

	1
	是否持有有效经营许可证
	1.1亮证经营（许可亮证、监督公示）

	
	
	1.2证照有效（证照一致、地址相符、核查效期、验证真伪）

	
	
	1.3经营范围（核准类别、经营品种、供餐数量）

	2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
	2.1制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2.2检查制度执行情况（建立管理记录台账）

	3
	是否按要求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3.1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持有效培训合格证

	4
	是否开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培训
	4.1对员工开展制度执行教育培训

	
	
	4.2食品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证后上岗，有晨检记录

	
	
	4.3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员、关键岗位从业人员持有效培训合格证上岗

	
	
	4.4食品从业人员操作加工食品、洗消保洁餐具时无存在有碍食品安全症状

	5
	食品原料索证索票是否符合要求
	5.1畜禽肉类、豆制品、豆芽等重点食品按要求开展索证索票

	
	
	5.2食品原辅料原料验收符合要求

	
	
	5.3无非食品原料及违禁食品

	6
	是否落实食品原料信息追溯
	6.1按本市食品安全溯源管理办法对九大类食品开展溯源及台账登记记录存档

	7
	食品加工制作配送过程是否符合要求
	7.1生、熟、半成品食品储存场所、容器及加工工用具明显区分，无污染

	
	
	7.2无超保质期食品、无标签标识不符合要求食品

	
	
	7.3高风险食品加工储存的时间、温度符合要求

	
	
	7.4专间专用，专间内无污染现象，二次更衣间使用符合要求，从业人员专人专岗且个人健康卫生符合要求

	8
	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8.1不使用非食用物质或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8.2食品添加剂按照“五专”实施日常管理

	9
	餐饮具清洗消毒是否符合要求
	9.1餐具和接触即食食品的工用具、容器的表面洁净度

	
	
	9.2餐具、工用具的清洗消毒暂存过程符合要求（消毒方法合理、关键点控制合规、保洁措施合格）

	10
	食品留样是否符合要求
	10.1集体供餐单位、10桌以上宴席实施食品留样

	
	
	10.2食品留样容器、数量、时间、记录符合要求

	11
	设施设备配备运转是否正常
	11.1冷菜间、备餐间内，设施设备及工用具正常运转且无污染

	
	
	11.2冷菜等即食食品加工用水符合要求，水过滤装置运转正常且记录符合要求

	
	
	11.3工用具、餐具清洗消毒保洁设施设备运转正常，不与原料粗加工、卫生打扫设施设备混用

	12
	是否按要求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评
	12.1查验相关自查自评制度及工作记录

	13
	学校食堂是否达到“放心食堂”要求
	13.1查验相关放心食堂验收合格证明

	14
	是否达到“明厨亮灶”要求
	14.1查验明厨亮灶现场运转情况（仅限于社会餐饮单位）

	15
	是否制定食物中毒突发事件预案
	15.1查验食物中毒事故处置预案制定及执行情况

	16
	其他
	16.1查验废弃油脂管理执行情况

	
	
	16.2查验废弃食品管理执行情况

	
	
	16.3查验近一年监管部门对企业的监管指导记录，查看问题及投诉举报整改情况


